涞源县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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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定监测对象
1、监测对象都有哪些？
（1）脱贫不稳定户。建档立卡脱贫户中，年人均纯收入在我县防止返贫监测范围以内，且存在返贫风险的农户。
（2）边缘易致贫户。一般农户中，年人均纯收入在我县防止返贫监测范围以内，且存在致贫风险的农户。
（3）突发严重困难户。年人均纯收入超出我县防止返贫监测标准，但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突发状况，刚性支出较大超过预警标准或收入大幅缩减，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。
重点关注有大病重病和负担较重的慢性病患者、无（丧失）劳动力人口、重度残疾人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失能人口等特殊群体的家庭。
2、监测范围有哪些方面？
综合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返贫致贫风险两方面因素确定监测范围。（1）收入方面。参照其履行认定程序前12个月内家庭成员收入的总和计算年人均纯收入。以脱贫攻坚期国家扶贫标准的1.5倍（6000元）作为我县2021年监测标准。综合物价指数变化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农村低保标准等因素，按省统一部署每年动态调整。（2）返贫致贫风险方面。主要包括因病、因学、因残、因自然灾害、因意外事故、因产业项目失败、因务工就业不稳、缺劳动力、收入低、缺技术、缺发展资金、“三保障”出现困难、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，由相关行业部门结合实际逐项研究确定各类风险的预警标准。
3、优先认定的情形有哪些？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不存在“不予认定情形”的，优先认定为监测对象；存在“不予认定情形”等特殊情况的，由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确定。
(1)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监测范围标准( 2021年6000元)，近两年人均纯收入持续下降，且短期内增收无望的。
(2)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监测范围标准(2021年6000元)，家庭成员刚性支出较大影响家庭基本生活，且短期内无法消除的。
（3）因残疾(含智力残)、疾病、年龄等原因，“两不愁” 出现困难，且没有法定义务人照顾或法定义务人无能力照顾的。
（4）“三保障”及饮水安全出现困难，自身及其法定赡养 (抚养、扶养)人财力无法解决的。
（5）刚性支出较大，综合考虑家庭积蓄、分户法定赡养(抚养、扶养)人资助因素，人均纯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且短期内刚性支出无法消除的。
（6）家庭人均纯收入骤降至我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，家庭积蓄不足以支撑其基本生活，且短期内增收无望的。
4、不予认定的情形有哪些？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予认定，有特殊情况的，由村民代表会议组织评议，履行认定程序。
（1）家庭成员中有财政供养人员（不包括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主任以外的村“两委”干部），或在企事业单位工作（含离退休，临时工、零工除外），且工资收入持续稳定的。
（2）家庭成员中有作为企业法人在行政审批部门注册企业、有年审记录、经营收入持续稳定的。
（3）家庭成员在城镇有商品房、门市房等（不含因灾重建、易地搬迁和拆迁建房）的。
（4）家庭成员有高价载客汽车、工程机械、大型运输车辆、大型农机具等的（不含残疾人代步车、两轮助力摩托车、农用三轮车、小型农用拖拉机等）。
（5）家庭成员有大额存款或基金、股票、投资型保险等有价证券的。大额存款按“人均存款超过36个月当时城市低保标准之和”进行测算（2021年按24000元掌握）。
（6）法定赡养（抚养、扶养）人收入水平较高，明显具备抵御风险能力，能保障其基本生活的。
5、监测方式有哪些？
（1）农户自主申报。通过向乡村干部或村综合服务站申请、拨
打12317咨询服务电话或乡村振兴局公布的咨询服务电话、脱贫户使用手机APP等渠道，由农户个人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。
（2）基层干部排查。在本村居住的非农业户籍人员、外来租住人员等不在防止返贫监测范围的人员，不列入排查范围。在做好常态化排查的基础上，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集中排查。
（3）部门筛查预警。全县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监测部门筛查预警机制，按照“部门筛查、集中交办、入户核查、结果反馈、跟踪盯办”的程序，定期筛查预警、反馈乡村核实。
6、认定程序是什么？
入户核查核实→村级评议公示→乡镇核查初审→县级比对审定

二、落实帮扶政策
7、 如何确定帮扶措施？
逐户分析返贫致贫风险和劳动能力情况，将监测对象基本信息和《监测对象风险和帮扶需求认定表》及时推送给相关行业部门，通过部门协调会商，对症下药、精准施策确定帮扶救助措施。
对风险单一的实施有针对性的单项措施，对存在多种风险的因户施策落实综合性帮扶措施。
8、帮扶措施都有哪些内容？
⑴产业帮扶⑵就业帮扶（3）金融帮扶（4）健康帮扶（5）教育帮扶（6）住房安全保障（7）饮水安全保障（8）扶贫项目资产帮扶（9）兜底保障和社会救助（10）社会帮扶（11）扶志扶智

三、标注风险消除 
9、风险消除的标准有哪些？
基本生活稳定保障、返贫致贫风险稳定消除，或返贫致贫风险自然消失的，可按程序标注风险消除。具体标准以下列4项指标全部达标为准：
（1）根据返贫致贫风险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；
（2）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及饮水安全持续巩固，即不愁吃不           愁穿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、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学生、实现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；
（3）收入持续稳定，家庭人均纯收入稳定超出当地当年度 收入监测范围；
（4）大额刚性支出问题稳定解决。
10.不能标注风险消除的情形有哪些
除上述4项指标中任何一项不达标不能标注风险消除外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原则上也不能标注风险消除。	
（1）新识别的监测对象，一年内不能标注风险消除。
（2）监测对象中鳏寡孤独、老弱病残单人户，在未纳入社会保障前不能标注风险消除。
（3）整户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，落实社会保障措施后，经跟踪监测成效尚不稳定的。
（4）监测对象原风险虽已消除，但又出现新的风险的。
（5）监测对象虽获得一次性大额赔偿（抚恤金等），但此外其人均纯收入尚未稳定超过当地当年度防止返贫监测标准的。
（6）监测对象大额刚性支出风险虽已消除，但仍有持续的小额刚性支出，其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当年度防止返贫监测标准部分不足以抵消的。
11、风险消除程序是什么？
遵循“怎么进怎么出”的原则，对达到风险消除标准的农户，按以下程序标注风险消除。
入户核查核实→村级评议公示→乡镇验收审核→县级审定标注
12、风险消除后如何管理？
标注“风险消除”的监测对象，不再进行监测，不再专门针对风险实施防止返贫帮扶；已落实的小额信贷贴息、公益岗位安置、医疗救助、教育帮扶等帮扶措施，按行业政策要求和实际工作周期及时调整。
咨询服务电话：0312-53655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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